附件1
2026年中山福彩本地主流媒体宣传项目

用户需求书
一、项目背景介绍
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福彩中心”）是隶属中山市民政局的公益事业单位，负责全市福利彩票统一销售管理工作。为宣传福利彩票“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”的发行宗旨，通过主流媒体传播福彩文化，向广大群众展现福彩事业发展成果，提升福彩品牌的知名度，市福彩中心拟采购2026年本地主流媒体宣传项目。
二、项目实施时间

服务周期9个月，计划于2026年3月19日—2026年12月18日，以实际合同为准。

三、项目经费情况

该项目总价不超过700,000元，各服务内容的分项预算可参考下表。
	序号
	服务方式及推广内容
	分项预算（万元）

	1
	电视台新闻报道约10次；其中福彩相关亮点工作报道约5次，促销活动资讯约5次
	10

	2
	电视新闻栏目贴片走字形式，播报福彩开奖公告，约播报270期
	10

	3
	报纸福彩专栏，双周半版，发布福彩工作动态、公告及3期工作亮点专题报道；共约19期报纸，含为福彩销售场所赠报约280份
	15

	4
	网站福彩专栏运维，发布市内大奖报道、促销活动资讯、重要工作动态、公告及行业新闻，更新不少于50篇次，拍摄剪辑12条视频花絮
	15

	5
	新媒体图文专题报道约10篇，根据福彩工作成果设定若干个特色专题，进行深度图文采写，并发布至新媒体平台推广
	5

	6
	日常舆情监测服务，7*24小时进行监测预警，提供福彩重大突发舆情文章溯源、关键词重点设置监测，至少每周出具一份监测报告
	5

	7
	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联动宣传，有网络达人资源不少于20名，结合福彩工作成果及公益金资助项目，以达人探店等方式进行短视频或图文笔记推广，拍摄短视频或创作图文笔记不少于10条
	10

	合计
	-
	70


四、项目服务内容

（一）电视台新闻报道
在市级或以上广播电视台开展约10次福利彩票相关的新闻采访报道，其中福彩重点工作报道约5次，促销活动资讯约5次。每次新闻采访报道时长不少于1分钟且同步在对应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平台进行发布，增强宣传覆盖范围。
（二）电视台新闻栏目播报福彩开奖信息
在市级或以上的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，以贴片走字形式播报福彩电脑票游戏的最新开奖信息，每天播报约20次，共播报约270期开奖信息。
（三）报纸福彩专栏
在市级或以上报纸媒体开设福彩信息专栏，每2周见报1期，版面规格不少于半个版面，共计见报约19期，刊登中山福彩工作动态、公告及3期工作亮点专题报道；另外为全市约280个福彩销售场所征订2026年度开设福彩信息专栏的报纸，发挥福彩一线宣传阵地作用。
（四）网站福彩专栏
在市级或以上新闻媒体网站开设福彩专栏，提供日常技术维护和内容运维服务，定期更新发布市内大奖报道、促销活动资讯、重要工作动态、公告及行业新闻，更新不少于50篇次；为丰富福彩专栏的视频内容，根据市福彩中心工作需求，安排媒体记者到重要活动、市内福彩销售场所现场进行视频拍摄，约剪辑12条视频花絮（时长1-2分钟）。

（五）新媒体图文专题报道
根据福彩工作成果设定若干个特色专题，进行深度图文采写约10篇（字数不少于1500字），并在市级或以上新闻媒体的新媒体平台（微信公众号、APP客户端、抖音、小红书中的至少一个平台）进行发布推广。

（六）舆情监测服务

提供日常舆情监测服务，7*24小时进行监测预警，提供福彩重大突发舆情文章溯源、关键词重点设置监测，监测范围包括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、B站等平台，至少每周出具一份监测报告。

（七）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联动宣传

具有网络达人资源不少于20名（抖音或小红书粉丝数量在5万以上），结合福彩工作成果及公益金资助项目，以达人探店等方式进行短视频或图文笔记推广，提高福彩品牌在本地市场的知名度，拍摄短视频或创作图文笔记不少于10条，并在抖音、小红书等平台上发布。

五、项目服务要求
（一）合同期内，供应商根据市福彩中心的要求，及时开展各类媒体宣传推广工作，市福彩中心提供的相关宣传材料应及时接收并按要求发布，供应商自主拍摄、采访的内容应经市福彩中心确认后投放。
（二）合同期内，供应商应充分整合各类媒体宣传资源，在开展重要活动宣传时合理安排，实现多渠道互动，增强福彩品牌宣传推广效果。
（三）合同期内，供应商应制定并落实相关的宣传效果监测方案，包括态势分析、重点情况推送、突发事件预警、社会舆论监测等，能够及时、准确地为中山福彩舆情监测提供支持。
（四）合同期内，供应商应及时收集本项目的媒体宣传相关资料（如节目播放表、新闻视频、网络发布链接、活动视频或图片、活动报道等），并在项目结束后按市福彩中心的要求，提供相应的项目报告。

（五）合同期内，供应商应确保宣传渠道的安全与稳定，制定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，不得随意变更同一类型宣传载体，确保网页不受恶意攻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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